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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涉及激励对

象187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261,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8%。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日期为：2025年5月23日。

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办理了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涉及的股份上市流通手续，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87名

激励对象共计可解除限售5,261,600股限制性股票。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3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二）2023年12月27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三）2024年1月5日至2024年1月15日，公司在公司公示栏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2024年 1月 19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并于同日

披露了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的自查报告》。

（四）2024年 2月 26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五）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中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2024年4
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

见，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六）2024年5月22日，公司披露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人数（激励对象）192人，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1,336.40万股，首

次授予价格为每股3.16元，首次授予日为2024年4月26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

为2024年5月22日。

（七）2025年2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授予对象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八）2025年 3月 14日至 2025年 3月 24日，公司在公司公示栏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对象的姓名、职务。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提出的异议。2025年3月26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九）2025年 4月 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十）2025年 5月 6日，公司披露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人数（激励对象）91人，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数量266万股，预留授

予价格为每股 3.16元，预留授予日为 2025年 4月 3日，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5年5月8日。

（十一）2025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经成就，鉴于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的5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公司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1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符合

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87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261,600股。公

司监事会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有关规定，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权益数

量占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为40%。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2024年4月26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自2025年4月28日起进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1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2

3

4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激励对象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考核年度为2024-2026年三个会计

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
如下表所示：

注：上述“扣非净利润”是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考核年度
（2024-2026年）的“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为剔除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
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若有）所涉及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

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行权比例。激励对象绩
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A)、良好(B)、合格(C)、不合格(D)四个档次，对应的个
人层面行权比例如下：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剔除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
计划所涉及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
的净利润为 10,476.22 万元，剔除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
计划所涉及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
的扣非净利润为2,695.23万元，该
指标达成。

首次授予的192名激励对象中：
（1）有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情

况发生变化，其中5名激励对象离
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对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187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
考核评级为A，个人层面解除限售
比例为10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87人，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261,600股，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为上述

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2025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5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0,000股。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历次调整均进行了披露，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实施情况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5月23日。

（二）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87人。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261,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8%。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股）：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4

5

6

7

二、核心业务骨干

1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共计187人）

姓名

宁红涛

任雪峰

刘文生

余求玉

叶昌焱

陈娟

吴强

核心骨干员工（180人）

职务

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副总经理

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

秘书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30

30

30

50

75.5

33

30

1,036.90

1,315.40

已 解 除 限 售 限
制性股票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12.00

12.00

12.00

20.00

30.20

13.20

12.00

414.76

526.16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18.00

18.00

18.00

30.00

45.30

19.80

18.00

622.14

789.24

注：1.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中不包含5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公司后续将对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

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6,516,956

394,983,044

411,500,000

比例（%）

4.01%

95.99%

100.00%

本次变动情况

变动数量（股）

-5,261,600

+5,261,600

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11,255,356

400,244,644

411,500,000

比例（%）

2.74%

97.26%

100.00%

注：变动情况仅考虑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制事项，实际变动结果以本次限制性股票解

除限制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三次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决议。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四）《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2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调整我省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川发改价
格〔2025〕185 号），自 2025年5月1日起执行。

现将本次调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公告如下：
一、本次分时电价机制调整的主要内容
1.调整峰平谷时段划分。建立季节性差异化分时电价机制，调整后夏季峰平谷时长分别

为10、8、6小时，春秋季峰平谷时长分别为7、7、10小时，冬季峰平谷时长维持8小时不变。
2.攀枝花市、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电网送出受限，市（州）内大工业暂不执行尖峰电价

机制。
3.电价执行范围调整。用电负荷（容量）在50千瓦（千伏安）以下的工商业用户可自愿选

择执行分时电价。
二、本次分时电价机制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分时电价机制调整对公司经营业绩会造成一定影响。全年增加低谷时长 180小
时、减少平段时长180小时，并将180小时高峰时段由用电价格相对较高的春秋季调整到价格
较低的夏季。工商业用户结合分时电价机制调整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公司大工业用户暂不执
行尖峰电价，预计全年销售均价将有所降低。根据5月用户目前生产情况及上年同期情况对
比，经初步测算，本次分时电价机制调整预计减少公司 2025年净利润540万元左右。

该测算仅为初步测算数据，最终影响金额以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为
准。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报备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调整我省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2025〕185 号）

证券代码：600505 证券简称：西昌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4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时电价机制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计划开展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工作，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现对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及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时间进行限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已进入行权期的情况

激励计划 行权期 行权代码 行权起止日期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

1000000235

1000000517

2024年10月9日-2025年9月12日

2024年10月9日-2025年9月11日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5年5月23日至2025年6月20日，上述期间内全部激励对象

将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

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

9:15-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经济开发区和平路5000号胜通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张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51,481,
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398％。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51,200,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81,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98％。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281,
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8％。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81,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398％。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线上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公

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46,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

反对29,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弃权5,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4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2,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4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

反对32,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4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1％；

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3,3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65,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

反对13,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3,3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5,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1110％；反对13,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64％；弃权3,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35,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3％；

反对40,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弃权6,2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35,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3.5129％；反对40,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652％；弃权6,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18％。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29,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4％；

反对45,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6,8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暨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4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9％；

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9,7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42,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9％；

反对29,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弃权9,7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44,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2％；

反对30,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6,8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4,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6.6789％；反对30,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863％；弃权6,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8％。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4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1％；

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3,3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8.2193％；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882％；弃权3,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5年度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4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1％；

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3,3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8.2193％；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882％；弃权3,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5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445,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反对32,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3,3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5,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7.1900％；反对32,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175％；弃权3,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会远、王亭亭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331 证券简称：胜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1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通知：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通知已

于2025年4月29日以公告形式发布。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高邮市凌波路33号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伟民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4人，代表股份150,83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09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49,67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9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8 人，代表股份 1,162,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9人，代表股份1,18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0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8人，代表股份 1,16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5％。

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或视频的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782,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0％；反对 23,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弃权 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188％；反对

23,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49％；弃权31,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62％。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78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9％；反对 22,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弃权 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20％；反对

2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0％；弃权31,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78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9％；反对 22,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弃权 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20％；反对

2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0％；弃权31,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80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3％；反对 23,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695％；反对

23,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40％；弃权7,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64％。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78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8％；反对 24,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弃权 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84％；反对

24,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85％；弃权3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31％。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77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8％；反对 23,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7％；弃权 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051％；反对

23,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1％；弃权35,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78％。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778,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4％；反对 26,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弃权 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6,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895％；反对

2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74％；弃权3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31％。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75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5％；反对 53,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7％；弃权 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095％；反对

53,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74％；弃权3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31％。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77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5％；反对 27,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弃权 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828％；反对

27,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18％；弃权3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54％。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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